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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共青团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五届委员会
委员推荐提名工作的安排

为做好共青团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候选

人推荐提名工作，根据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》《中国

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选举规则》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

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将共青

团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推荐提名工作

做如下安排：

一、委员会组成及候选人名额

根据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》等有关规定和我校

共青团工作实际，共青团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五届委员会拟

设委员 21人，委员候选人按照多于应选名额 20%的比例确

定为 26名。委员由共青团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五次代表大会

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选举产生。

一、委员推荐提名原则

共青团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五届委员会构成应有利于加

强和促进学校共青团工作，包括基层一线优秀团员青年代

表、各方面专、兼职团干部代表、青年教职工代表。

三、委员候选人推荐条件

1.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

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

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政治可靠，在重大问题上头

脑清醒，在关键时刻经得起考验，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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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；

2.热爱共青团事业，具有较高的政治能力、理论素养和

群众工作本领，为学校团学工作做出重要贡献；

3.作风正派，廉洁自律，心境澄明，心力茁壮，有实干

担当的工作作风，共青团工作经验丰富；

4.善于协商共事，密切联系广大团员青年，在团员青年

中有较高的威信，能真正代表和维护团员青年的权益。

四、委员候选人的推荐程序

委员候选人酝酿、提名工作，在学校党委领导下，采

用“自下而上、自上而下、上下结合、充分酝酿”的办法组织

进行，委员经团员代表大会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产生。具

体程序如下：

1.酝酿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

“一上”（3月 8日-3月 20日）：各院（系）级单位团

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委会（扩大）会议，根据委员候选人的

条件，按照候选人名额多于应选名额 20%的比例，在全校

范围内酝酿委员候选人，填写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意向提

名表，提出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，经同级党组织同意

后，报校团委。

校团委综合各选举单位酝酿提名情况，结合学校共青

团工作实际，按照候选人名额多于应选名额 20%的比例，

研究提出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。

“一下”（3月 25日-3月 27日）：校团委将预备人选建

议名单下发至各院（系）级单位团组织，广泛征集意见。

各院（系）级单位团组织召开第二次全委会（扩大）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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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进行酝酿讨论。

2.确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

“二上”（3月 27日-4月 1日）：院（系）级单位团组

织将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酝酿意见汇总，形成酝酿情

况说明反馈至校团委。校团委审核确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

选建议名单。

“二下”（4月 2日-4月 6日）：校团委联合各院（系）

级单位党组织，按照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开展考

察工作。共青团北京师范大学第十四届委员会召开全体委

员（扩大）会议，综合各院（系）级单位团组织意见，审

核确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。

3.确定委员候选人名单并提交大会进行选举（4 月中下

旬）

“三上”：校团委将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报学校党

委、北京团市委批准同意。名单由第十五次团代会主席团

审议通过后，提交各代表团酝酿讨论，各代表团就委员候

选人预备人选名单酝酿讨论并向大会主席团反馈意见。

“三下”：大会主席团根据各代表团酝酿讨论情况，综

合多数代表意见确定共青团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五届委员会

委员候选人名单，提交大会选举产生共青团北京师范大学

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。

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共青团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五次代

表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所有。

共青团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

2024年 3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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